
团圆读后感(模板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团圆读后感篇一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就
读懂了整个人生！”父之爱，深而沉重。关于父爱的名言不
多，因为父爱是深沉凝重的，是放在心中用一生慢慢咂摸品
味的，不是随便言谈的。因而，父爱——无言！

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小班，那时的我不识字只
能让妈妈读给我听。每次读到结尾处我都会哭，妈妈问我为
什么哭，我说我觉得很难受。妈妈又问我为什会觉得难受呢？
我说因为爸爸每年只能回来一次，毛毛和妈妈好可怜。那时
的我因为年幼，只能体会到这些。

时隔几年，当我拿起这书再次阅读时，我渐渐的读懂了这本
书。这本书里的爸爸虽然没有说一个“爱”字。但我却从笔
墨不多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爸爸那浓浓的无言的爱，从朴实
平常的字里行间中找到了亲子间那深深的眷恋。

他给毛毛和妈妈买了很多的礼物，希望她们能向别人一样穿
漂亮的衣服，有好玩的玩具；他放弃休息，修葺房屋，整理
物件，希望她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舒服。而毛毛也从开始的
拒绝——接受——不舍中，在那枚好运硬币中传递着对爸爸
的爱。

我的爸爸也非常地爱我。临近暑假，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即
使客厅的空调开着，我睡在铺有凉席的小床上还是觉得燥热



无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于是我向爸爸提出要睡大房间。
爸爸问我为什么，我理直气壮的说：“因为天热，我睡不着。
”爸爸什么也没说同意了。我还主动跟爸爸约定到12号再换
回去。

可是夏天气温是越来越高，到了12号晚上，天气更热了。我
只好跟爸爸说“爸爸你再让我睡大房间吧。”爸爸仍然什么
也没说，笑嘻嘻的答应了。我觉得很奇怪，就问爸爸：爸爸，
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这么不怕热呀。爸爸笑笑说：“我
有特异功能呀。”后来妈妈悄悄告诉我，爸爸其实没有特异
功能，只是希望妈妈和我能睡个好觉。床那么小，爸爸其实
每天睡得都很难受的。我这才知道，爸爸为了我们做出了怎
样的牺牲。

是呀，当我委屈的时候，我会想到爸爸；当我受到欺侮的时
候，我会想起爸爸；当我困难的时候，我会想到爸爸，可当
我舒服的时候，我想到爸爸了吗？想到这里，我的两个眼圈
红了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天，我就拉着妈妈到商店又买了台空调。这下，我和爸
爸都能睡好觉了。

虽然我的爸爸不喜欢把“爱”说出来，但我要对爸爸大声说：
爸爸，我爱你！

团圆读后感篇二

我是江滨实小三（5）班的彭禹铭，在繁忙而充实的暑假里，
我读了好多书，其中，我最喜欢《团圆》这本书。它讲的是
一个小女孩在春节期间迎接爸爸打工归来到与爸爸再次分别
这段时间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爸爸是一位外出打
工者，一年只回家一次，那就是——过年。这一天，小女孩



和她妈妈起得早早的，因为爸爸要回家了，她们要去车站接
爸爸。

爸爸回家后，小女孩觉得爸爸让她很陌生，她只远远地看着，
不肯走近，爸爸一把抱起了她，从皮箱里掏出帽子和棉袄当
作礼物送给她。

吃过午饭，爸爸对小女孩说：“走！去理发，理完发，明年
就会变得好运连连，顺顺当当的”。理发时，小女孩出神的
盯着镜子里的爸爸，因为她觉得镜子里的爸爸变得越来越熟
悉了。

年三十的晚上，爸爸一边把一枚硬币包进汤圆里，一边笑着
说道：“谁吃到它，谁就会交好运的”。第二天，小女孩吃
汤圆时突然被一个东西咯了一下，吐出来一看，原来是那枚
好运硬币，她连忙把硬币塞进口袋，因为这样好运就不会丢
啦。

过年这段时间她和爸爸一起拜年、换灯泡、看舞龙灯、打雪
仗……可是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转眼爸爸又要出门打工
了，小女孩牵着爸爸的手，把好运硬币塞给了他，说：“明
年，我们还把它包进汤圆”。爸爸不说话，只是用力的点了
点头，紧紧地抱住她。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许多春节的习俗，也让我感受到了小女孩
和她爸爸之间浓浓的爱。正是一次次的团聚和分别，才构成
了我们的五味人生。

我也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祖国更加强大，让外出打工父母们
不用在出远门，让大家都能享受父母在身边的温暖。

团圆读后感篇三

《团圆》是一本写给孩子的绘本，当我读给孩子听时，读到



结尾，眼泪早已湿了视线。

一本好书，本就是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读的，不同年龄不
同环境的人都可以读，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团圆》
就属于这一类，它讲述了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过年回家
和家人团圆后又分离的故事。短短的几页，包含的内容却很
多，有爸爸拉着红皮箱回家过年，给妈妈和我带礼物的欢乐，
也有爸爸补窗户缝、贴春联、换灯泡的忙碌，更有爸爸带我
在屋顶看龙灯的热闹喜悦、我们一家包硬币汤圆的感动温
馨……这些平凡的生活民俗场景，配着明暗交替的绘画，给
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读完《团圆》，小时候那些温暖的时光一下子就涌到了眼前。

我的爸爸是一名司机，每天晚上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可
印象中，不管多晚，妈妈做好饭都会坚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你们爸爸回来咱再吃饭。说完就
忙着扫地、洗衣服、纳鞋垫、织毛衣……我和弟弟妹妹就开
始等爸爸回家。怎么等呢？我们仨是像三只小夜猫一样，竖
着耳朵听，听大街上车的声音，判断那声音是否是爸爸车的
声音。爸爸开的小货车总是“咚咚咚嘟——”，声音响亮厚
重偶有间歇。

我们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弟弟妹妹：是爸爸，爸爸的.车，
爸爸回来了！我：不是，这不是爸爸的车，是吧？妈妈！

果真，小货车嘟嘟嘟的声音越来越近，驶过我家门前，终于
走远了……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注意和倾听。我、弟弟、
妹妹：是爸爸的车，爸爸回来了，妈妈！妈妈微笑着，转身
去厨房盛饭。我们仨便飞快地跑向院子，打开大门，向着同
一个方向，在门口的暮色里翘首张望。

小货车在门口停下了，爸爸从小货车里走出来。“爸爸，爸
爸，爸爸！”我们仨变成了三只小鸟，奔到爸爸怀里。爸爸



牵着我们仨，笑着走进屋里。饭桌上，妈妈早已盛好饭菜，
摆好桌椅，碗碟里冒出的热气，有浓浓的饭菜香，氤氲了整
个屋子。

回忆涌来，又一次湿了眼眶。那些美好的时光啊，似一粒粒
珍珠，回想起来，就能让过去和现在的日子闪闪发光。

《团圆》作者余丽琼说：“故事中赶回家团圆的‘爸爸’在
用心一点点建立家园的完满，建立起女儿对他的重温和信赖。
其实，他给孩子带来的何止是家的感觉和爱的抚慰，带来的
还有投入的依恋……”

是啊，感谢余丽琼，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

团圆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团圆》这本书。故事讲得是：一个小女孩叫毛
毛，她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一趟家，只有
过年才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她和爸爸一起包汤圆，包水
饺，爸爸把一枚硬币包在汤圆里，谁要是吃着了，就能在新
的一年里给她带来好运。小女孩吃到了。她幸福的把硬币装
在身上，对她来说："这比大春的大红包还要珍贵。"当爸爸
要走了，要离开时，毛毛把那一枚幸运硬币送给爸爸，让它
给爸爸带来好运。还对爸爸说："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
汤圆里奥。"毛毛和妈妈目送了爸爸远去。

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妈妈在铁路工作，每当春节人们团圆的
日子，也是妈妈最忙的时候。从我记事起，妈妈已经三个除
夕没在家过年了，我很想她，每次妈妈打电话都说："乖女儿，
妈妈在忙工作，不能和你过除夕了，听爷爷奶奶和爸爸的话，
妈妈好想你".

我觉得妈妈好伟大，她放弃了春节和我们团圆，坚守在工作
岗位，把旅客平安送回家团圆。我好爱我的妈妈，现在我要



好好学习，听老师和家长的'话，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长
大后我也像妈妈一样努力工作，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团圆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团圆》这本书。故事讲得是：一个小女孩叫
毛毛，她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一趟家，只
有过年才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她和爸爸一起包汤圆，包
水饺，爸爸把一枚硬币包在汤圆里，谁要是吃着了，就能在
新的一年里给她带来好运。小女孩吃到了。她幸福的把硬币
装在身上，对她来说："这比春节的大红包还要珍贵。"当爸
爸要走了，要离开时，毛毛把那一枚幸运硬币送给爸爸，让
它给爸爸带来好运。还对爸爸说："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
在汤圆里奥。"毛毛和妈妈目送了爸爸远去。

我从《团圆》这个故事里感到了一个家庭在春节期间的.甜蜜
融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是如此纯真美好。我希望珍惜父
母陪伴我们的时光，也期盼每个家庭都能团团圆圆。

团圆读后感篇六

今年暑假我读了《团圆》这本书。这是一本既有图画又有文
字的书，妈妈说这叫图文并茂。我喜欢里面美丽的图画，也
喜欢里面生动的文字。这本书说的是爸爸每年只回来一次，
那就是过年与我们团圆的时候，我和爸爸从团圆到分别的情
景。

其实，我的爸爸也在外面上班，我也很少看到我的爸爸。我
记得书上有一句这样的话：我坐在椅子上等爸爸。呀!镜子里
的爸爸越来越像以前的爸爸了!其实，我也有过看到爸爸竟然
没发现那是爸爸的时候。爸爸告诉过我他也有过。那是在我
们幼儿园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那天，老师给我们每位小朋
友都化了妆，爸爸站在教室门口看了很久都没找到我，就连
我走到他面前，他也没有认出我，我笑了他好久……可是爸



爸却觉得很难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书里回家的爸爸陪小女孩和妈妈一起包汤圆，小女孩吃到了
好运硬币，后来她以为硬币丢了，难过地哭了。我想她一定
特别喜欢那枚硬币。可是，后来那枚硬币找到了，她却把它
送给了爸爸，她一定特别爱她的爸爸，所以才把她特别喜欢
的好运硬币送给了爸爸。她希望可以和她的爸爸再在一起包
汤圆。

我也好想和我的爸爸一起包汤圆，我也好想天天看到我的爸
爸。

团圆读后感篇七

放假期间，爸爸带我去书店买了一本《团圆》的儿童读物，
我好喜欢。晚上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这本书说的是常年在
外工作的爸爸回家过年和家人团聚，又离开家到外地工作的
故事。

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妈妈在铁路工作，每当春节人们团圆的
日子，也是妈妈最忙的时候。从我记事起，妈妈已经三个除
夕没在家过年了，我很想她，每次妈妈打电话都说："乖女儿，
妈妈在忙工作，不能和你过除夕了，听爷爷奶奶和爸爸的话，
妈妈好想你".

我觉得妈妈好伟大，她放弃了春节和我们团圆，坚守在工作
岗位，把旅客平安送回家团圆。我好爱我的妈妈，现在我要
好好学习，听老师和家长的`话，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长
大后我也像妈妈一样努力工作，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团圆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读了《团圆》这本书。故事讲得是：一个小女孩叫毛
毛，她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一趟家，只有



过年才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她和爸爸一起包汤圆，包水
饺，爸爸把一枚硬币包在汤圆里，谁要是吃着了，就能在新
的一年里给她带来好运。小女孩吃到了。她幸福的把硬币装
在身上，对她来说："这比大春的大红包还要珍贵。"当爸爸
要走了，要离开时，毛毛把那一枚幸运硬币送给爸爸，让它
给爸爸带来好运。还对爸爸说："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
汤圆里奥。"毛毛和妈妈目送了爸爸远去。

我从《团圆》这个故事里感到了一个家庭在春节期间的甜蜜
融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是如此纯真美好。我希望每个家
庭都能团团圆圆。

团圆读后感篇九

《小团圆》主人公九莉强烈的“孤独感”，这是作家本身的
真切感受。

《小团圆》中，一以贯之的是主人公九莉强烈的“孤独感”，
这也可以说是作家本身的真切感受。

据中学时代的老师回忆，张爱玲是经常坐教室最后一排最末
一个座位的，而且衣服不入时，很落落寡欢。

张自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也说，“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
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她说“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

“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
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族，孤单惯
了，在哪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
口。”

孤独是这部小说的情感内核。



人心之隔是张爱玲在书中反复点染的。

从蕊秋担心九莉日后与舅舅争家产引起九莉诧异起，到送别
蕊秋时九莉的孤立和黯然，及至空袭逃难时九莉“差点炸死
了，都没人可告诉”的彻骨的悲哀----这里有一段心理描写：
“‘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

她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

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

蕊秋她根本没想起。

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等到写到与之
雍恋爱，之雍告诉九莉他第一个妻子因为想念他，被一个狐
狸精迷上了，自以为天天梦见他所以得了痨病死了，九莉的
感受是“他真相信有狐狸精!九莉突然觉得整个的中原隔在他
们之间。

远的使她心悸。”写南山。

“九莉笑道‘预备什么时候结婚?’燕山笑了起来道：‘已经
结了婚了。’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写
汝狄在九莉打胎肚子痛的翻江倒海时还津津有味吃考鸡，还
让她吃!最惨烈的要属对抽水马桶里男胎的描写，她写道“…
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曾经美好的短暂的过往没
有来得及走到现在，本可能新生的生命转瞬将消失不见，在
九莉板动机纽的那一瞬间，世界上只剩下了她自己…疼痛灼
人。

张尽力用平淡而自然的“不隔”的语言来写这一个个人心之
隔的故事，端的是“讽刺”!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多年
后读《红楼梦》，所得尽是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



这感应的烦恼在她自己用情最深的《小团圆》里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呈现。

有些似乎是无心的误会，有些却是有意的忽视，一样的是伤
害。

与之雍与蕊秋与三姑与南山与汝狄琐琐碎碎的隔膜摧毁了九
莉的爱，因而有了小说末尾那个对温暖的家安稳的爱的憧憬
的美好的梦-----这是主人公九莉一生缺乏，也是一生渴求而
终不得的，所以，在醒来快乐许久许久之后，仍不免枉然，
这个梦只能是个焦灼的“等待”。

张爱玲早期写作十分重视读者，在尽情描写她所能够写的同
时，也努力以文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

她说“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
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论写作》)。

在写《倾城之恋》时，除了要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
她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司，对白，颜色，诗
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

“要什么有什么”是一种深为读者阅读心理束缚的写作姿态，
张爱玲十分清楚“中国观众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
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太太万岁〉题
记》)。

所以她给了他们所要的“传奇”般的小说。

到了晚年，张一面因功成名就，一面因心境大变，逐渐由早
年十分关注读者反应转向更多面对自身写作，即她所说
的“还债”创作----1973年在接受台湾学者水晶采访时，张
爱玲对自己当下的创作做了真切的剖白：“我现在写东西，
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



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rbborn的….”(《蝉---夜访张爱
玲》)。

1976年完稿的《小团圆》便是在“对自己还债”的心态下写
就的，这种写作观折射到文本中，便有了女主人公盛九莉的
两次“还债”。

一是对母亲蕊秋的，一是对情人之雍的。

钱数竟然一样，都是二两金子。

这两次还债对九莉来说，无疑是两次极大的情感“震动”---
-事实上，“还债”一直潜伏在文本之中，联系着爱与不爱。

而对作家张爱玲而言，《小团圆》的诞生又是她对自身过往
生命的一次总的“还债”，在文本内，张爱玲与盛九莉纠缠
不休，在文本外，张爱玲与昔日之“我”达到了暂时的“团
圆”。

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今年四月在内地隆重登场了，在这
久不见天才的'文坛里倒称得上是盛事一件。

十二岁时就开始读她的书，她最后一部作品，我自然无论如
何都不能错过，欣欣然在网上定了她的书，很喜庆的封皮，
看了让人眼前一亮。

书是周一送到的，这两天赶着做实验，但还是忙里偷闲抓紧
时间看完了。

我看书的速度一向奇快，而且只要捧着书不看完绝对不愿撒
手。

书是终于看完了，但很是惆怅，说不出的滋味，从心底里怜
惜这个女子。



书是她一贯的嘲讽口吻，像个冷漠的人，站在云端看俗世，
看人情世故，看骨肉亲情，看所谓万转千回后的爱情，一切
都完全幻灭了，还试图抓住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幻
灭了其实就是幻灭了，爱玲心里清楚的很，我透过书本看到
她嘴角的一丝冷笑。

书名叫做《小团圆》，其实只是一个空心的圆圈，空荡荡地
圈住逝去的时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找不到起点自然
也找不到终点。

所谓小团圆，是爱玲回首往事三十岁前的盘点，是一场接一
场考试之间的噩梦，是从睡梦里醒来的她絮絮叨叨讲给自己
的一个故事，本不想给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看，但踌躇很久
却也终不忍心销毁，把两难的选择留给后人，她躲在云端吃
吃的笑。

你们不是总盼着万事都有个大团圆嘛，我偏偏叫它《小团圆》
;你以为小团圆就真的是团圆嘛，那只是个镂空的圆圈，什么
都没有剩下。

倒只剩下一些居心叵测的闲人在圆圈外晃悠，试图看看才女
笔下的花好月圆，郎情妾意，然后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说
一说“汉奸之妻，人人可戏”的花边新闻。

爱玲，我扭转身为你掬一把热泪，你又是何苦来着，就算是
一个人的孤寂，也该咬咬牙挺着，你的笔下自有烟霞，沉香
屑里第一炉香的余香还烟雾缭绕，倾城之恋里流苏那低头一
笑还没来得及抬起，金锁记里七巧还在凝望三十年前的那轮
月亮，你又何苦写这劳什子的小团圆，白白让别人看了笑话。

文风明显是淡了，不再有以前的精雕细琢，心里嫌脂粉污了
颜面，这一次，她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写。

一出场就是浩浩荡荡一大批人名，她是存心要让那些看笑话



的人看不下去，她冷冷的笑，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头高高地
昂着，她一贯的姿势。

等着那些看笑话的人走开了，三十年前她的故事仍然在继续。

终于长大了，告别了悲惨的童年，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换钱了，
和三姑二婶在财务上要分得清清楚楚，欠下的债是她心头的
一道疤，寄人篱下的感觉，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敏感的女子，
她活得很累，但生活就是这样，她无法选择。

二十二岁，花一般的年纪，她可以自己选择了，是一个为日
伪卖命的文人，她明明知道结局，却还是奋不顾身去爱了，
把高傲的头颅低地很低，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她心是欣
喜的，以为是碰到命里注定的知己，以为那个老男人的步伐
会因为她而驻足。

谁知道不过是昙花一现，年轻的后面永远都有更年轻的，她
以为自己二十二岁是风华正茂，足以取代他家里那两个年老
的妻，谁知道武汉还有十六七岁的小周，小周之后自然还有
那个千里护京的范美秀。

滥清的男人什么时候少过，爱玲自然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
却也终是厌了，扭过头去，不愿看那个和半只苍蝇一样让人
恶心的男人。

以后又碰到那个导演，终究还是一场云烟。

原以为是金光闪闪的金子，切开来看，却是一块稀土金属，
在时光的氧气里一层层氧化，一层层剥落，多年后回首再看，
原不过是一堆让人避之不及的灰尘粉末，风一吹就淡了，散
了，远远望去，一个空空的圆圈。

而关于联考的噩梦，依然一个接着一个。



《小团圆》，不过是爱玲自己讲给自己听的一个故事而已。

爱，或许曾经炽热，曾经刻骨铭心，亦或曾经痛苦纠结，但，
当它似花开般不再有轮回，当它像雾像雨又像风，当它随时
间的流驶碾成往事尘埃，再回眸，或许，已变了模样。

“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
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是张爱玲的《小团圆》，
是她一个人的故事.她隔着光阴的屏障，穿过曾经的繁华，于
淡然与淡忘间将过往定格。

故事里的九莉是她的原形，而邵之雍便是胡兰成。

从童年到求学时代，再到与胡的相遇，虽然只是烦琐小事的
串联，但，都是她人生足迹的映射，都是她心灵深处的真实
写照。

无须字字珠玑，但足以勾勒出她的人生轮廓。

《小团圆》似一扇窗，走进了它，你方能窥清真实的张爱玲，
真正走进她的世界;你方能理解，她的清高，她的不屑与不争，
是有原因的;你也方能体会，她为何能同时享受极度的喧嚣与
死寂。

亲情，于张爱玲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畸形的。

她以一颗坚忍的心来接受孤独的成长，以冷漠的双眼感知人
情冷暖。

“生命似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她的文字，带着犀
利，带着嘲笑，但懂得她的人，定会心生怜爱，替她悲伤。

如果，她与邵之雍的邂逅能像纳兰容若说的“人生若只如初
见”，那么，爱玲的心里或许会少一层痂，少一道疤。



她第一次见他，便欢喜得心里开出花来，便自觉自己低到尘
埃里去。

她爱他，是用心的，不然怎会在他处于政治的风尖浪口时依
然站在他身边?怎会在他避难时一路颠簸只为见他一眼?然而，
在胡兰成的世界里，爱玲却不是唯一的。

或许，爱玲于他只不过是生命里的匆匆过客，是他避难疗伤
时的一个驿站罢了。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

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在这场际遇里，
爱玲飞蛾扑火般义无返顾，即使知道“他的世界里没有我，
寂寞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已经是古代的
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

无论是什么，留给她的，总是支离破碎的结局。

张小娴说：“爱是很卑微的，很卑微的。

尤其是那个人不爱你的时候，爱就是含笑饮毒酒。”说的，
是爱玲吧。

爱玲用一根冰冷的针，绣出了她曾经炽热的青春。

当岁月抚平了所有的棱角，当心里不再有等待与波澜，当爱
玲在美国过着似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或许，她已超然，她已
放下，她已原谅。

于菩提树下觅一方青石，静待，看沧海如何变成了桑田。

将所有爱的昨天沉淀成历史，明天写个故事，名字叫做《小



团圆》。


